
                 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

   甲方（被授權人）：國立故宮博物院 

 

    乙方（授權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(著作人) 

 

乙方同意將其擁有著作財產權(如附件)之著作，授權予甲方以任何 

形式使用該著作，並同意甲方得採用創用 CC「姓名標示-非商業性 

－相同方式分享」台灣3.0版 授權條款，將本著作授權釋出供公眾 

使用，且永久不得撤回。 

 

    乙方並擔保本著作之內容並無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或著作權之情事。

若乙方違反本條之擔保事項而致甲方遭受損害時，甲方得隨時終止

本契約並向乙方請求損害賠償。甲方如因本契約標的遭致任何第三

人控訴其侵害著作權及其他相關權利時，應立即以書面通知乙方，

乙方有協助處理解決之義務。如最後經法院確定判決或經乙方認可

之和解，甲方應賠償該第三人時，乙方應賠償甲方因此所遭致之一

切損害（包括但不限於對第三人之賠償、律師費用等）。 

 

立授權書人姓名： 
 

身份證字號： 

 

聯絡地址： 

 

聯絡電話： 

 

 中     華      民       國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 

 

附件1 




